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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将发福利

 近日，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深圳市2017-2020年度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工作的
通知》。《通知》显示，为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确保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政策效果和资金安全，深圳计
划开展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申报。

 以下为原文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深圳市2017-2020年度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确保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政策效果和资金安全，根据《深圳市2017年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深财规〔2017〕10号）、《深圳市2018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深财规
〔2019〕1号）和《深圳市2019-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实施细则》（深发改规〔2020〕1号）和《深圳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发改规〔2019〕2号）等有关要求，拟开展我市2017-2020年新能源汽车充
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助对象条件

 （一）对充电设施要求

 1.按照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管理办法要求，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应在各区发展改革部门办理
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备案或核准。

 2.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44号令）要求，应当进行节能审查的充电设施项目
，需取得市（区）节能审查部门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3.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应当符合《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50966-2014）、《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
工程技术标准》（GB/T51313-2018）、《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工程施工和竣工验收规范》（NB/T33004-2013）等国家
、行业标准规范和广东省、深圳市关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有关规定。

 4.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等规划要求，新建建筑配套建设的充电设施不给予建设补贴。

 （二）对企业的要求

 1.充电设施建设补贴原则上由单一企业申请，且企业注册地在深圳市。

 2.建设企业（以充电设施产权归属为准，下同）在深圳市累计建设的充电设施总功率达到8000kW方可申请补贴。同
一建设企业首次申领补贴后新增建设总功率达到3000kW的，可再次申请。

 3.建设企业应当建立（或委托建立）企业充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并接入深圳市统一充电设施安全监管平台，全面
、准确、实时上传相关信息。

 4.建设企业近三年内在“深圳信用网”未被列入国家推送地方联合惩戒黑名单、未被深圳市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未被市有关部门列入违法失信名单。建设企业委托其他企业运营的，其委托运营的企业须同时符合上述要求。

 二、补贴标准

 根据充电设施设备类型、装机功率和客户受电竣工验收时间，建设补贴标准为：

 （一）2017年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标准

 按照充电设施（站、桩、装置）装机功率，对直流充电设备给予600元/千瓦补贴；交流充电设备给予300元/千瓦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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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二）2018年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标准

 按照充电设施（站、桩、装置）装机功率，对直流充电设备给予600元/千瓦补贴；交流充电设备（40kW及以上）
给予300元/千瓦补贴，交流充电设备（40kW以下）给予200元/千瓦补贴。

 （三）2019-2020年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标准

 按照充电设施装机功率，对直流充电设备给予400元/kW建设补贴；对40kW及以上交流充电设备给予200元/kW建设
补贴，40kW以下交流充电设备给予100元/kW建设补贴。

 三、申报要求

 （一）申请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的企业，按照《深圳市2017-2020年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指南》（见附
件）要求，向其注册地所在区（新区）发展改革（发展财政）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各一份）。20
17-2020年度建设的充电设施此次未申报或申报不符合相关要求未通过审核的，此后不再受理其补贴申报。

 （二）各区（新区）发展改革（发展财政）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经现场核实后，将符合要求的材料联合
区财政局上报至市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各区（新区）初审材料上报截止日期为2023年3月24日。

 （三）市发展改革委对各区（新区）上报的初审资料进行审核，并根据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充电设施进行现场核
实。对核查发现未按要求接入市级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监控平台、充电场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等情形的，将按有
关规定采取暂停或取消充电设施建设补贴资格等限制性措施。

 特此通知。

 附件：

 1. 深圳市2017-2020年度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补贴申报指南

 2. 深圳市2017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

 3. 深圳市2018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

 4. 深圳市2019-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实施细则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11月24日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89249.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file.china-nengyuan.com/999/news_editor/files/2022/12/202212061421_98108100.doc
http://file.china-nengyuan.com/999/news_editor/files/2022/12/202212061421_75664600.pdf
http://file.china-nengyuan.com/999/news_editor/files/2022/12/202212061421_87394900.pdf
http://file.china-nengyuan.com/999/news_editor/files/2022/12/202212061422_21229100.pdf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89249.html
http://www.tcpdf.org

